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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人現配借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住址)因（請於□內打ˇ）：
□1.家中成員之變更。
□2.健康情況。
□3.宿舍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損壞。
擬申請改配宿舍。茲檢附證明文件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請予審閱。此致
東海大學房屋委員會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聯絡電話：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附記：
1、 「東海大學現職宿舍配借作業要點」(102年1月9日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)
第七條   現職宿舍借用人得因家中成員之變更、健康情況或宿舍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損壞，提請改配宿舍。』
一、改配人應以書面(有證明者應檢附證明)提本校房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再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。
二、獲准改配之人員，應自行負擔原住宿舍之復原及其費用，並於完成宿舍配借程序後一個月內辦理遷出、入，如無法於上述期限內完成遷出、入者，應先報准延期。但延長以一個月為限，逾期者該配借案視為無效，並得另配借予他人。
2、 「東海大學教職員工宿舍配借暨管理辦法」(105年5月7日第33屆第26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)
第五條第二項  現職人員於留職停薪及請、休假期間，不得提出配借、改配之申請。
3、 小叮嚀：
   1.學人宿舍與舊式宿舍自102年1月9日起合併，統稱為現職宿舍，視為同一系統，
     由同一種辦法（「東海大學現職宿舍配借作業要點」）規範及配借。
   2.以配借本校現職宿舍同仁，得因「東海大學現職宿舍配借作業要點」第七條第一
     項所提三項原因提出改配申請，不再受以前不同類型宿舍不得申請改配之限制。
     然申請改配宿舍之同仁必依照「東海大學現職宿舍配借作業要點」第七條之規定
     辦理＜即：應符合三要件及經房委會核准＞。
